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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财政局,梅河口市民政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

　　现将《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6年1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殡葬管理条例》以及中央纪委监委关于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深入推动殡葬事业改革，鼓励和推广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安葬方式，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节地生态安葬的目的与意义

　　（一）节约土地资源。从根本上缓解“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

　　（二）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石材、水泥等不可降解材料的使用，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三）减轻群众负担。降低丧葬费用，倡导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

　　（四）推动殡葬改革。引导群众转变传统丧葬观念，接受更环保、更文明的安葬方式。

　　（五）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推动移风易俗，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章  奖补范围
　　第三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范围主要包括骨灰撒散、海葬、自然安葬。

　　（一）骨灰撒散是指对骨灰直接进行环保处理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

　　（二）骨灰海葬是指将骨灰撒入大海的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

　　（三）骨灰自然葬是指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灰埋入土中，地下不建墓穴，地上不建墓基，不留坟头等标志物。

　　1.草坪葬、花坛葬。将骨灰装入可降解容器，深埋于草坪、花坛下，不设墓碑，或地表仅作小型标记（如卧碑或二维码标识），土地可循环利用。

　　2.树葬。将骨灰埋于树下，或撒在树根周围，以树代碑或在树上设置二维码标识。

第三章  奖补对象及标准
　　第四条  奖补对象

　　（一）具有吉林省户籍且在吉林省内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

　　（二）非吉林省户籍在吉林省内死亡且骨灰在吉林省内采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

　　第五条  奖补标准

　　采取骨灰撒散、骨灰海葬、骨灰自然葬方式的，奖补标准为每具1000元。

　　第六条  下列情形不享受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

　　1.本办法施行前已安葬的逝者；

　　2.骨灰二次安葬或装棺再葬的；

　　3.非逝者直系亲属或其委托人办理的；

　　4.非民政部门批准、组织的骨灰撒散。

第四章  申领程序
　　第七条  逝者火化后，直系亲属或委托人自愿选择相应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并在定点服务机构申请办理。

　　（一）申请办理骨灰撒散、海葬方式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托人需提交以下材料：

　　1.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申请审批表（见附件）；
　　2.逝者的火化证明及复印件；
　　3.逝者的户口簿或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4.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5.海葬的需提供陪同人员的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6.领取人的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号。
　　（二）申请办理骨灰自然葬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托人需提交以下材料：
　　1.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申请审批表（见附件）；
　　2.逝者的火化证明及复印件；
　　3.逝者的户口簿或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4.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5.骨灰自然葬协议书；
　　6.领取人的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号。
　　第八条  申请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托人，采取先交后补的方式，向定点服务机构支付相关服务费用。
　　第九条  奖补资金领取条件
　　（一）具有吉林省户籍的逝者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或其委托人领取补贴；
　　（二）非吉林省户籍逝者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需凭领取人吉林省内暂住证或吉林省居住证明领取补贴。
第五章  定点服务机构
　　第十条  节地生态安葬定点服务机构由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确定，主要为有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或海葬专业服务机构等。采取骨灰撒散方式的，定点服务机构应提供《骨灰撒散证》；采取骨灰海葬方式的，定点服务机构应提供《骨灰海葬证》、骨灰可降解容器、骨灰海葬专用绒布袋及手提袋、集体礼仪服务。
　　第十一条  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将定点服务机构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  资金保障
　　第十二条  奖补资金按照属地原则，由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发放，省财政厅根据省民政厅提供的各市县上年度实际支出金额，按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比例分担。 
　　第十三条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和财政部门需要提供《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申请报告》《吉林省节地生态安葬申请表》《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登记汇总表》，以及实际拨款凭证，于每年10月15日前上报省民政厅，经省民政厅审核确认后，向省财政厅提出资金拨付申请。
　　第十四条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资金要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专项用于组织开展节地生态安葬活动的专项支出，严禁挤占挪用。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五条  定点服务机构要做好业务登记，节地生态安葬申请材料应立卷建档，并定期移交民政部门。
　　第十六条  市（州）、县（市、区）民政局根据本地节地生态安葬数量，每季度会同财政部门汇总本地节地生态安葬情况，并按规定将奖补资金发放给申请人。
　　第十七条  市（州）、县（市、区）民政局对定点服务机构节地生态安葬业务的实施过程、完成结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省民政厅要对各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发放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具虚假证明，不得将骨灰分成多份安葬。按照谁发放、谁负责追回原则，对骗取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予以追回。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负责解释，根据资金使用情况适时调整。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